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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潜水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

自律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

为加强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会员自律管理体系建设工作，

实施好“潜水自律管理办法、潜水服务能力与信用评估自律

管理办法、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自律管理办法”（以下简称

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），助推潜水打捞市场秩序良性发展，

发挥好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在国家诚信和自律管理体系

建设中的积极作用，不断提高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水平，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关于自觉按照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开展评估等级

工作

为保障评估等级证书的质量和会员单位生产经营或事

业发展的需要，此次评估等级工作对持原潜水作业机构资质

和原打捞单位资质的会员单位，按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评

估并颁发证书；对申请晋级的会员单位，在条件成熟后再开

展评估工作；对新申请的单位，暂缓开展评估工作。

二、关于执行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的要求

协会向会员提供服务，要按照市场的需求，确保评估等

级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同时，会员单位有背离自律管理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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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用评价的行为，经查实后，将列入黑名单，并向社会、

政府及金融保险机构通报，逾期不改的，将劝退或免除会员

资格。

三、关于实施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评估等级证书管理

工作

本会会员应自觉营造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透明的良性竞

争环境，避免恶性报价和破坏性竞争现象发生。会员单位发

生以下行为，经按程序组织调查，情况属实的，协会将根据

具体情况给与吊销评估等级证书：

（一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，扰乱市场秩序，行业内有强

烈反映的；

（二）以欺骗、贿赂、串谋等不正当手段承揽潜水打捞

工程的；

（三）有意进行串标、围标等不正当承揽工程行为的；

（四）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，发生商业欺诈行为的；

（五）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伪造或者以其他形式

违规转让潜水服务和打捞评估等级证书的；

（六）持协会评估等级证书作为投标条件中标后，违规

向未中标单位转让中标工程，或中标后向低评估等级或无评

估等级单位转让工程的；

（七）聘用未取得评估等级证书的人员进行潜水、打捞

作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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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超越所持潜水人员评估等级证书适用范围实施水

下作业的。

四、关于自觉遵循潜水打捞评估等级适用范围

为保障水下作业和施工安全，申请并取得潜水服务和打

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证书的会员，应自觉遵守潜水服务和

打捞评估等级的适用范围，如有却因应急抢险需要，并经当

地主管机关或业主要求的情况，由有关当事方协商解决。

五、关于加强潜水人员评估等级管理工作

申请我会的潜水服务和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，必须

持有我会颁发的潜水人员评估等级证书，持有其他国内外组

织机构颁发的证书本会不予评估。

持有我会颁发证书的潜水人员须按规定按时足额投保。

六、关于开展评估等级的“三位一体”管理工作

（一）按照做好“三个服务”和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原

则，我会将对会籍、潜水服务和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、

潜水员评估等级实施“三位一体”的综合自律管理。

（二）对违反协会章程、会员管理办法、不履行会员义

务等的行为，按协会有关规定对其会籍免除后，我会颁发的

其他评估等级证书将同时公告作废。

七、关于按“三项自律管理办法”对评估等级证书复

核与统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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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做好潜水服务、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证书

复核申请工作，超过复核申请时间不进行复核的会员，其评

估等级证书失效。

（二）完善潜水员评估等级证书复核申请事项，认真检

查潜水员作业记录簿（电子化），准确统计潜水员水下作业

时间及工程项目，不执行上述自律要求的单位和个人其评估

等级证书失效。

八、关于细化潜水服务评估等级证书工作

对新申请一级潜水服务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的会员单

位，必须同时具备空气、混合气、饱和潜水作业能力和相应

设备。对原持有一级潜水服务评估等级的单位应在合理时间

内具备上述条件。

以上各条在实施和实践中如存在任何疑问或问题，请各

会员单位及时向协会如实反映情况，以便不断加以完善、优

化和提高，更好的贯彻和落实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“三个

服务”的工作目标和宗旨。

2016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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